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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泉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
泉教中〔2015〕25 号 

 

关于举办第二十一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 

福建赛区泉州选拔赛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市直各有关学校：  

根据省教育厅、省科协《关于举办第二十一届全国青少年信

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福建赛区竞赛的通知》（闽科协发〔2015〕146 

号）精神，为做好我市参赛选手的选拔工作，进一步推动我市中

学生信息技术教育的开展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第二十一届全国青

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福建赛区泉州选拔赛，现将选拔赛的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竞赛方式和内容 

竞赛分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进行。初赛为笔试，由泉州市教

科所统一组织考试和评卷。复赛为上机考试，分为两试，由省计

算机学会统一组织。内容详见竞赛大纲。 

二、参赛对象和报名 

对象：2015-2016 学年度普通高中在校生及非计算机专业的

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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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： NOIP2015 初赛采用传统邮件报名方式，复赛则完全

采用网上注册报名方式。所有选手（初赛、复赛）须报名和注册

方能参赛，否则不具参赛资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负责，积

极组织学生自愿报名（初赛报名没有名额限制）。为便于试卷的

预定，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

前将本地参赛选手报名表（见附件）汇总后报送泉州市教育科学

研究所谢新强老师收（邮箱：xiexq@126.com,联系电话：

22778581），报名表上报后不得更改。复赛网上注册和报名流程

详见 NOI 网站相关通知。  

三、竞赛时间和地点 

初赛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1 日（星期日）14:30—16:30，

初赛地点：泉州市第七中学；复赛一试、二试将分别于 11 月 7

日（星期六）8:30-12:00、11 月 8 日（星期日）8:30-12:00 在

福州进行。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 

四、评奖办法 

本次选拔赛由泉州市教科所承办，选拔赛将根据初赛成绩确

定市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，获奖证书由主办单位发给；并根据

参赛人数按一定比例，从高分到低分选拔优秀选手参加全省复

赛，复赛名单以网上公布名单为准（网址：www.fj5461.org.cn）。 

五、其它事项 

1．参加竞赛（初赛、复赛及省队选拔赛)的所有考生都必须

携带考生身份证和准考证方能入场参加考试,未带“双证”者不

得进入考场，学生证、户口本不能代替身份证。 

2．泉州市教科所根据《全国五项学科竞赛条例》和《福建

省中学生五项学科竞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认真做好试卷的保管

和保密、考点设置、考场巡视、组织评卷等竞赛工作，切实加强

考场组织管理工作，严肃考场纪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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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为了做好本次竞赛的组织选拔工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

育局要指定专人负责参赛人员的选拔工作并做好参赛学生安全

教育工作。做好安全工作预案，事先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、饮食

卫生安全教育，并明确带队老师安全管理职责，确保竞赛工作安

全顺利进行。 

4．本届联赛大纲、拟获奖名单等相关事宜可登录福建省青

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网站（www.fj5461.org.cn）查阅、下载。 

 

附件： 2015 年福建省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拔赛报名表 

 

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  泉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

2015年 9月 1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9 月 11 日 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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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中〔2015〕  号 附件：  

2015 年福建省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泉州选拔赛报名汇总表 

    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
序

号 

姓名  性

别 

就读学校 

（全称）  

年

级

 

参赛语种

（Pascal/C

/c++）  

指导教师 

(仅填一名)  

指导教师 

邮箱 

指导教师

电话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

 

 


